
控制价编制说明

一、工程概况：

本工程位于江宁区谷里街道公塘社区内，距离公塘水库约500m；

二、招标范围：

南京市江宁区2025年农村河道管护省级奖补资金项目公塘水库溢洪河示范段改造工程；

三、编制依据：

1、由设计院提供的招标图纸
2、《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1—2007)
3、2017年版《江苏省水利水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办法》
4、2010版《江苏省水利工程预算定额》;2010版《江苏省水利水电安装工程概预算定额》;2017版《江苏省省水利工程施工机械台班费定额》;2014版《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

5、《2017省水利工程安全文明措施费分解表苏水安〔2017〕3号》
6、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调整水利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计算标准的通知》

7、工程量清单及其他相关文件、解释等

四、编制说明：
1、本控制价编制时材料价格采用当月南京市工程建设材料市场指导价，无指导价的采用市场询价；人工费预算工时单价按照江苏省水利厅发布的标准执行。
五、控制价说明：

1、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按27471.66元计为不可竞争费，投标时不得让利；             
2、环境保护措施费按工程量清单计价的0.2%计取；
3、临时工程按工程量清单计价的1%计取； 

4、交通工程按工程量清单计价的0.65%计取；
5、保险费按工程量清单计价的0.2%计取；    

6、税金：按照营改增后的税率执行   9% ；
7、本控制价未考虑赶工措施费、夜间施工措施费；

8、预留金：本控制价未考虑预留金。

9、土方来源、土方运距等由投标人自行考虑报价。挖土方中已包含余方弃置，按5km运距计取，投标单位踏勘现场综合考虑运距，结算时不再另行增加费用；
10、本控制价编制时混凝土均按商品混凝土编制，投标单位自行考虑是否按泵送计取，结算时不再另行增加费用；

11、伸缩缝、变形缝、止水等投标单位综合考虑在相关清单中，结算时不再另行增加费用；

12、清杂包含清理杂草树木及外运清理等全部费用；

13、模板费用在混凝土清单中综合考虑，结算时不再另行增加费用；
14、围堰回填粘土压实度不小于0.91，堰顶处视施工期间降雨情况适时增加1.0*1.0的袋装土子堰，并备足水泵、管道等应急排水措施，投标单位综合考虑在相关清单中，结算时不再另行增加费用；

15、施工排水投标单位综合考虑报价，结算时不再另行增加费用；

16、施工过程中做好施工场地周围地下管线及周边构筑物、原生苗木的保护工作，由此产生的费用须包含在投标报价中，结算时不予增加；
17、分类分项工程量清单中“项目特征”内容描述不详的，以施工招标图纸为准；凡说明了的工作内容均应包括在报价范围内，清单中未描述到但又是完成该分项工程必须有的工作内容，均应包括在报价范围中；

18、投标人在报价时必须考虑就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有关政府性要求和变化综合考虑可能产生的相关费用，如中考、高考、雾霾天气、节日或活动等行政性通知、防洪防汛防灾、环境整治、公共安全治理等引起的停工损失和费用增加等，计入投标报价进行包干，无论是否列项计入，一旦中标，招标人概不调整此类费用。

